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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675][bookmark: _Toc29384][bookmark: _Toc17869][bookmark: _Toc23786][bookmark: _Toc18879][bookmark: _Toc12538880][bookmark: _Toc31839][bookmark: _Toc20606][bookmark: _Toc12538884][bookmark: _Toc27987][bookmark: _Toc7722]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bookmark: _Toc32137][bookmark: _Toc30089][bookmark: _Toc29351][bookmark: _Toc23899][bookmark: _Toc12538881]（一）项目概况
为提高运营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车辆维修质量、规范车辆统一管理，拟对公务用车维修实行定点采购、确定定点服务单位承担车辆维修保养等相关业务，以保证1、2、3、4、5号线、西环线日常生产及工作中公务用车的正常使用。本项目响应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导向，建立相互竞争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实行定点采购确定两家定点服务单位承担车辆维修保养业务。
本次参与维修招标的所有车辆类型均为非营业性行政公务用车及运营生产用车，车辆服务于长沙地铁各线路、车辆段、停车场和车辆基地。公司现有车辆68辆，所有车辆品牌包括但不限于东风、长城、日产、金旅、大通、金杯、依维柯、北京现代等品牌以及地铁救援抢险特种车辆。其中各类型载货车辆（含专业作业汽车、防汛抢险车、皮卡等）34辆、中型载客汽车21辆、小型专用汽车4辆、大型载客汽车3辆、小型越野汽车2辆、小型载客汽车2辆、中型普通客车2辆。
[bookmark: _Toc18395][bookmark: _Toc32329][bookmark: _Toc9639][bookmark: _Toc7937][bookmark: _Toc12538882]（二）招标范围
车辆维修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既有车辆的一级维护、二级维护、车辆大修、总成修理、车辆小修和车辆专项修理、二十四小时拖车、代办车辆年审和其他有关的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合同期内新增质量保证期以外车辆的维修及相关业务。
[bookmark: _Toc31425][bookmark: _Toc17287][bookmark: _Toc15464918][bookmark: _Toc23051][bookmark: _Toc12084][bookmark: _Toc12538883][bookmark: _Toc29998]二、项目计划
[bookmark: _Toc29964]本项目服务期限为2024年至2025年，总计12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人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12个月）。
[bookmark: _Toc5521]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详见表一）：
	表一：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8号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2
	湖南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bookmark: _Toc11767]湖南省机动车维修工时定额及收费标准（2013版）

	[bookmark: _Toc12538885][bookmark: _Toc21125][bookmark: _Toc6996][bookmark: _Toc25670][bookmark: _Toc3464]3
	CGY/G-105-021-A/3
	运营公司生产安全事件（故障）调查处理办法(试行)

	4
	Q/CGY/G-105-005-A/2
	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27827][bookmark: _Toc11818][bookmark: _Toc12538886][bookmark: _Toc18105][bookmark: _Toc20989]四、项目管控要求
[bookmark: _Toc30061]（一）人员配备要求
[bookmark: _Toc18511][bookmark: _Toc5881][bookmark: _Toc2999][bookmark: _Toc15040]1.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负责人不少于1人。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汽车维修技师证或相关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熟悉汽车维修业务、具备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并了解汽车维修及相关行业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546]2.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技术负责人员不少于1人。技术负责人员应具有汽车维修或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应熟悉汽车维修业务，并掌握汽车维修及相关行业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3.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质量检验人员不少于1人。质量检验人员应当具有二级（含）以上汽车修理技师证书或汽车修理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工程师证书，持有A2或以上机动车驾驶证，熟悉各类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握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
4.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从事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等方面的技术工人(各专业最少1名)应经过有关培训，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熟悉所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并了解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
[bookmark: _Toc12538887][bookmark: _Toc25068][bookmark: _Toc22831][bookmark: _Toc23880][bookmark: _Toc4147]（二）设备配备要求
设备配备需满足车辆维修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清洗拆装设备：车身清洗设备、除尘除垢设备。
2.发动机总成修理设备：换油设备、气缸压力表、发动机故障检测及诊断设备、发动机油水管路冲洗设备。
3.底盘修理设备：轮胎轮毂拆装设备、轮胎螺母拆装机、车轮动平衡机、四轮定位仪。
4.电器修理设备：汽车空调冷媒加注回收设备、数字式万用电表、故障检测及诊断设备。
5.车身总成修理设备：打磨抛光设备、型材切割机、车身整形设备、车身校正设备、车架校正设备、喷烤漆房及设备、电焊及气体保护焊设备、气焊设备。
6.通用设备：总成吊装设备、汽车举升机、地沟设施、钻床、压力机、空气压缩机、施救车。
7.计量设备：汽油喷油器清洗及流量测量仪、液压油压力表。
8.其他设备：计算机、打印机。
[bookmark: _Toc14224][bookmark: _Toc12538888][bookmark: _Toc14113][bookmark: _Toc7938][bookmark: _Toc31383]（三）安全管理规定
1.供应商需组织其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操作规程等培训，使每个员工熟知安全规则、消防知识等操作规程后才能上岗。
2.工作人员应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若因违章作业而发生事故，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bookmark: _Toc22098][bookmark: _Toc522][bookmark: _Toc12538889][bookmark: _Toc16758][bookmark: _Toc26643]（四）送修及结算基本管理要求
1.采购人按要求填写电子版《车辆维修保养申请单》，并经授权的管理人员会签认可后随故障车辆送供应商。
2.供应商根据《车辆维修保养申请单》的要求对送修车辆进行细致检查，检查后报采购人，经采购人认可同意后进行维修。
3.在车辆维修过程中，供应商如发现其他故障需增加维修项目或延长维修时间，应及时通知采购人。
4.车辆修复后，供应商出具电子打印版《维修结算清单》，《维修结算清单》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部有关标准要求，维修结算清单内容应包括采购人信息供应商信息、维修费用明细单等。
清单中工时费与材料费应当分项计算。接车人对修复车辆认真检查、核对维修项目、试车符合要求后在结算清单上签字认可，供应商不出具规定的结算票据和结算清单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费用。
5.《车辆维修保养申请单》和《维修结算清单》一式两份，采购人、供应商各持一份，供应商另有电脑存档备查。《车辆维修保养申请单》、《维修结算清单》、发票作为付款必须凭证。           
[bookmark: _Toc23604][bookmark: _Toc12538890][bookmark: _Toc10199][bookmark: _Toc22565][bookmark: _Toc6743][bookmark: _Toc3390]五、项目实施要求
[bookmark: _Toc18376][bookmark: _Toc4266][bookmark: _Toc20821][bookmark: _Toc12538891][bookmark: _Toc14416]（一）工作时间和范围
工作时间和要求
1.提供7×24小时的故障服务受理，响应时间在1小时以内。
2.对故障提供7×24小时的现场支援。一般故障在3小时内修复，重大故障在48小时内修复。
3.市（城）区范围内提供7×24小时免费救援、拖车服务。
注：重大故障指导致车辆整车性能显著下降，造成主要零部件损坏，且不能用随车工具和易损备件在短时间（约48H）内修复。
一般故障指造成车辆停驶，但不会导致主要零部件损坏，并可用随车工具和易损件或价值很低的零部件在短时间（约3H）内修复。
（2） [bookmark: _Toc18727][bookmark: _Toc19786][bookmark: _Toc1324][bookmark: _Toc27466][bookmark: _Toc12538892]耗材配件要求
1.供应商必须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耗材产品及零配件。不得使用假冒伪劣或以次充好的配件维修车辆。供应商将原厂配件和同质配件（同质配件是指产品质量等同或者高于装车零部件标准要求，且具有良好装车性能的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供采购人选择，且价格不得高于备案价格。
2.车辆维修配件实行追溯制度，供应商应当记录配件采购、使用信息，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配件来源凭证。
    3.更换车辆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蓄电池、轮胎、冷冻液、方向机油等市场品牌型号较多的常用耗材，必须使用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较高、产品质量可靠的同质配件维修机动车。严禁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bookmark: _Toc14523]（三）服务标准及操作要求
1.中选的供应商根据采购人要求报送常规维修保养项目工时费和主要配件费用进行比价，采购人在项目执行中以“低价优先”原则将已比价项目车辆优先选送至报价最低的供应商；
2.临时产生未进行比价的项目，中选的2家供应商必须积极响应采购人单次维修项目的询价要求，采购人根据“低价中选”原则将故障车辆送至报价最低的供应商进行维修，中选的供应商优先为采购人送修车辆提供维修服务。供应商不参与询价视为放弃本次项目服务。
3.供应商必须按维修标准和要求完成维修工作，确保维修质量，保证车辆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4.供应商必须用具有合格资格的维修技术人员操作，保持车辆各种配件的完整性和卫生清洁，保证维修质量。
5.车辆竣工出厂执行质量保证期制度，不能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所颁布的《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8号）》的标准。被修车辆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不能正常使用，返修不得再计价收费。
6.供应商应当建立车辆维修档案，并实行档案电子化管理，维修档案包括：维修合同（报修单）、维修项目、维修人员及维修结算清单、维修过程拍照等。对机动车进行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的，维修档案还应当包括：质量检验单、质量检验人员、竣工出厂合格证（副本）等。按季度汇总上交采购单位项目相关负责人。
7.设立快速维修通道，提供专人接待、专用工位、专人检测、专人维修。竣工车辆必须有检验的原始记录，并按规定存档。
8.重要配件、安全配件的维修（更换）在竣工后要进行路面测试。对完成修复的车辆须进行100%的检测（终检）。如故障未全部排除，则送回车间返修，待所有问题解决后才能结束此工单。
9.供应商负责将维修车辆拆换下来的零配件（废油废水以及有害物质除外）清理打包，由采购人（验收接车人员）随车回收备查。
10.检查车辆清洁情况，交车时保证车辆干净整洁，不显露任何油污、线头、螺栓等。
11. 经过二级维护、总成大修或整车大修的车辆出厂前经检测合格，并开具正规格式的《机动车辆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方可交付出厂。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合格的，维修质量检验人员应当签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未签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的机动车，不得交付使用，采购人可以拒绝交费或接车。
[bookmark: _Toc23946776][bookmark: _Toc7313]（四）其他要求
送修车辆、免费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1．车身清洗、漆面除胶、玻璃清洁、车内清洁吸尘；
2．轮胎螺栓紧固，轮胎气压检测；
3．为车门铰链及车锁除锈、打油、消除异响；
4．上举升机检查底盘，紧固底盘螺丝；
5．市区范围内免费救援、抢修、拖车；
[bookmark: _Toc24784][bookmark: _Toc29194][bookmark: _Toc12538893][bookmark: _Toc23853][bookmark: _Toc2745]6．提供上门接送维修车辆服务，并在采购人需要备用车辆时，免费提供备用车辆。
[bookmark: _Toc29261][bookmark: _Toc17537][bookmark: _Toc30967][bookmark: _Toc1602][bookmark: _Toc5693][bookmark: _Toc12538894]六、项目验收
[bookmark: _Toc25238]（一）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人相关人员组成。
（二）验收周期
    1.项目阶段性验收由采购人组织人员进行验收。
2.供应商完成项目全部工作后，办理项目的最终验收。
   （三）验收标准
    1.采购人有权根据合同规定的服务范围、内容以及合同附件对供应商的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所有服务应符合合同及采购文件、用户需求书的要求。
2.采购人根据以下验收标准表进行验收（包括但不限于），具体详见附表二：验收标准表

	表二：验收标准表

	序号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1
	车辆维修保养申请单
	车辆维修保养申请单填写是否齐全

	2
	旧件回收管理工作
	维修更换的废旧配件是否按实清理并与接车人员进行移交。

	3
	7×24小时免费救援、拖车服务
	保障7×24小时免费救援、拖车服务

	4
	7×24小时的故障服务受理
	保障7×24小时的故障服务受理

	5
	《维修结算清单》
	维修结算清单内容包括采购人信息供应商信息、维修费用明细单；清单中工时费与材料费分项计算。


[bookmark: _Toc7603]七、质量保证
（一）供应商购买和更换的所有配件材料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严禁使用假冒伪劣产品。因维修质量或使用劣质零配件导致车辆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
（二）严格遵守国家交通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8号）》、《湖南省机动车维修工时定额及收费标准》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维修质量。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且供应商在3日内不能或者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造成机动车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供应商应当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在质量保证期内，机动车因同一故障或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供应商应当负责联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并承担相应修理费用。
　　1.车辆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 20000 公里或者 100 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 日；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 2000 公里或者 10 日。
2.质量保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以先达到者为准。
3.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从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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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159]供应商须按以下（包括但不限于）标准执行，具体详见表三：
	表三：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因维修质量或使用劣质零配件导致车辆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车辆报废等重大财产损失，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
	停止支付已产生的所有维修费用、解除合同。
	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

	2
	以次充好，使用劣质或与维修车型不符的配件材料。
	每次现金考核2000元，并承担整改费用。
	考核金额在季度付款中执行，支付金额不足考核金额时由乙方另外支付。

	3
	车辆维修期间因供应商管理不善、交由无质检资质人员驾驶导致发生安全事故或车辆受损。
	每次现金考核2000元，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维修及其他所有费用。
	考核金额在季度付款中执行，支付金额不足考核金额时由乙方另外支付。

	4
	供应商使用的原厂配件或副厂配件价格高于市场价格。
	每次考核配件差价的10倍金额。
	季度内连续出现3次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5
	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同一机动车因同一故障或维修项目出现返修的。
	  每次现金考核1000元。
	季度内单台车次返修超过3次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6
	经查实，因质量或服务问题被投诉，影响采购人正常运营生产的。
	 每次现金考核1000元。
	季度内连续被有效投诉3次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7
	供应商未按照采购人开具的车辆维修保养申请单进行车辆维修的。
	 每次现金考核500元。
	

	8
	供应商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擅自增加维修项目。
	 每次现金考核500元。
	

	9
	供应商未按要求在市区内提供7×24小时免费救援、拖车服务的。
	 每次现金考核300元。
	

	10
	供应商未按要求做好旧件回收相关工作的。
	每次现金考核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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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供应商未按要求提供车辆故障及维修情况相关佐证材料（照片、视频）。
	每次现金考核200元。
	

	12
	  完成维修交付车辆未免费进行车身清洗。
	   每次现金考核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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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如有违反规定需现金考核的在每季度支付金额中予以扣除。
2.支付金额不足考核金额时由乙方另外支付。
3.合同执行期间因供应商原因造成人员伤亡或车辆受损等重大安全事故，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
